
福建省水利厅关于推进
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水利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农业农村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水利部印发关于推进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责

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水监督〔2023〕347 号）要求，进一

步深化水利工程建设生产安全风险管理，在总结 2025 年试点工

作经验基础上，决定在全省范围内推进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责

任保险（以下简称安责险）投保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范围

全省范围内工程投资 400 万元以上的新建、扩建、改建、加

固和拆除水利工程建设（包括配套与附属工程）。

二、投保及承保单位

全省水利工程建设安责险由水利工程建设项目业主或施工

单位进行投保。投保单位需充分考虑安责险实地服务需求，选择

相应专业资质和能力、事故预防服务制度健全的保险机构承保安

责险。独家承保的、共保或联保业务的首席承保保险机构应在福

建省内设有固定的营业机构，不得通过统括保单、共保或联保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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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式由福建省外保险机构跨省经营。

三、经费保障

安责险费用在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安全生产措施费（不少于建

安费 2.5%）中列支、不得低于安全生产措施费的 10%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应全面推进安责险工作，在确定施

工单位并签订施工合同时应投保安责险。

（二）承保单位应委托具备相应资质或能力的第三方安全生

产技术服务机构，为投保单位提供事故预防服务，并签订专门的

事故预防服务合同。承保单位需对服务全过程实施管理、考核与

评估，确保服务质量符合约定要求。事故预防服务合同约定的费

用不得低于总保费的 20%。

（三）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将安责险投保情况和事故预防

服务情况纳入监督检查范围，对于监督检查中发现未按规定投保

安责险的，应依法严肃查处；对于承保单位未足额支付事故预防

服务费用、第三方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机构未按合同约定和规定开

展事故预防服务且发现问题拒不整改的，建议各地纳入黑名单管

理。

（四）鼓励以市县为单位投保安责险。同时，推动保险范围

重复的其他商业险种转化或调整为安责险。

（五）我厅于 2024 年 12 月 30 日印发的《福建省水利厅关

于推进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闽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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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〔2024〕1361 号）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停止执行。

福建省水利厅

2026 年 1 月 14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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